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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仓大甩卖小票要回收
台东一商场促销强收购物小票引争议

本报4月17日讯 (见习
记者 程凌润) 近日，台
东纳迪亚加盟店两个玻璃
门上“出门收票”四个大字
十分醒目，里面挤满了前
来“淘宝”的市民，走出店
门却要“乖乖地”交出购物
小票。

“牛仔10元、T恤20元、
风衣50元……”近日，记者
在台东纳迪亚加盟店看

到，“清仓甩卖”的廉价策略
让很多市民动心。商店中促
销的T恤、毛衣、风衣、裤子、
鞋，价格不超过200元。市民
梁女士看到促销活动之后，
就花80元给自己的外孙买
了一件上衣。

该商店门口左侧的柱
子上写着“不让试穿”四个
大字，收银台后面的墙上
是 由 毛 笔 写 的“ 不 退 不

换”、“只收现金”的提示
语。一些消费者发现衣服
的瑕疵想退换衣服，商店
的促销员则以商店“不退
不换”的规定答复。

“ 为 什 么 要 收 小 票
呢？”记者咨询了收银员和
负责回收购物小票的小
伙，他给予的答复却是，

“不退不换，就这样规定
的，即便是给你小票，也退

换不了。”
青岛市工商局办公室

一位姓贺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购物小票是消费者的
消费凭证，商家“不退不
换”的规定，属于霸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和《山东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条例》都有规
定，经营者有义务向消费者
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4条微公交明后两天相继开通

本报4月2 2日讯 (记者
蓝娜娜 ) 2 2日，公交集

团公布，2 4日岛城将开通
4 0 7路、4 0 8路两条微公交
线路，解决李沧区新建小
区居民出行难；2 5日将开
通409路、410路2条微公交
线 路 ，解 决 市 北 区 、四 方
区部分小区居民出行难。

2 4日新开通的 4 0 7路
微 公 交 从 李 村 公 园 站 发
车，发车时间为早6点至晚
9点，至福临万家小区后返
回，经过夏庄路、大崂路、
黑龙江中路等路，沿途设
置 李 村 公 园 、维 客 广 场 、
李沧区政府、南庄小区等
12个站点。

408路微公交开通，首
发站为李村公园，发车时
间为早 6点至晚 9点，至绿
城百合花园站后返回。车
辆自李村公园发车，沿途
经 过 夏 庄 路 、大 崂 路 、巨
峰 路 等 路 ，设 置 李 村 公

园、维客广场、百通星园、
北崂路等11个站点。

2 5日开通的 4 0 9路微
公 交 ，首 发 站 为 浮 新 小
区，发车时间为早6点至晚
9点，至青岛阜外医院后返
回。车辆自浮新小区发车
后 ，沿 途 经 过 劲 松 一 路 、
辽 阳 西 路 、南 京 路 等 路 ，
设置浮新小区、妇女儿童
医 院 、福 辽 立 交 桥 、青 岛
阜外医院、劲松三路等 1 8

个站点。
410路微公交开通，首

发站为洛东小区，发车时间
为早6点至晚9点，至梦境江
南站后返回。车辆自洛东小
区发车后，沿途经过洛阳
路、长沙路、绥宁路等路，设
置洛东小区、周口路、梦境
江南等10个站点。

据了解，所有线路均为
无人售票线路，全程票价1

元，持公交IC卡及其他优惠
卡按有关规定执行。

前海一线4条路大客车不能走

本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陈刚 栾心龙 记者

赵壁 ) 旅游旺季来临，青
岛交警公布前海一线大型
客车管制措施和停车场路
线。

自5月1日至10月15日，
每日7时至18时，太平路的
单县支路至江苏路段、莱阳
路的太平路和大学路口至
南海路文登路口段、东海路
的太平角六路至南京路全
路段、东海路的麦岛路至南
京路东向西方向禁止大型
客车通行。期间， 山路实
施交通管制，改为南向北单
向交通，禁止机动车，包括
公交车，由北向南行驶。

同时，设置了大型停车
场6处，分别是八大峡旅游
码头停车场、青岛一中学校
院内停车场、广州路单县路
停车场、奥特莱斯停车场、
天泰体育场停车场、普宁路
停车场。

据了解，大型客车的疏
导路线包括18条。其中，至
八大峡旅游码头停车场的
有6条，包括从隧道团岛二
路出口、隧道云南路出口、
冠县路、奥特莱斯停车场、
天泰体育场停车场、普宁路
停车场 6个地点出发的线
路。大型客车在旅游码头下
客后，车辆可停放至青岛一
中院内停车场停放候客。

此外，至广州路单县支
路停车场的路线有5条，出发
点分别为贵州路、莘县路、奥
特莱斯停车场、天泰体育场
停车场和普宁路停车场；至
奥特莱斯停车场的路线有2

条，出发点分别为贵州路和
普宁路停车场；至天泰体育
场停车场的路线有2条，出发
点分别为延安一路和普宁路
停车场；至普宁路停车场的
路线有3条，出发点分别为东
海路或香港东路、天泰体育
场和宁夏路。

5000元电缆被锁配电室
市民索要却遇困难重重

本报4月22日讯 (见习
记者 吕璐 ) 市民杨先
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
事，他在浦口路租用了一
间门头房，因为没有单独
电表，他花5000元钱买了
70米的电缆，从物业公司
的配电室拉电到自己的
门头房。可在一户一表改
造之后，他想再从物业那
里拿回自己的电缆却成
了难事。

市民杨先生去年8月
份搬到浦口路一间门头房
做生意，向所属的物业申
请用电，当时物业要求所

有门头房的业户自行购
买 电 缆 ，杨 先 生 就 花 了
5 0 0 0多元买了 7 0多米的
电缆。今年 2月份一户一
表改造，杨先生之前自己
购买的电缆就可以不用
了，杨先生想拿回电缆另
作他用，可是这70多米的
电缆有6米长的部分处于
大门紧锁的配电室中，任
凭杨先生怎么拽都拽不
出来。

22日上午，记者来到
杨先生的门头房的后门，
看到墙上有很多电缆，杨
先生说这些电缆中，其中

一条通向不远处的配电
室中。

杨先生告诉记者，两
天前，他曾经找过物业，
物业的工作人员称电缆
的产权已经移交给供电
公司。随后，杨先生又找
了供电公司，供电公司的
工作人员则表示，配电室
不 能 随 便 进 ，只 能 找 物
业。杨先生询问能否安排
工作人员陪同一起去把
电缆取出，供电公司要求
杨先生去物业出具书面
证明。

杨先生遇到了两个

部门都不管的尴尬。当初
负责杨先生门头房的物业
在三四个月前已经搬走，
现在来的是新物业，声称
对此事并不了解。“不打开
配电室大门就拿不出电缆
了，几千块钱就浪费了。”
杨先生说。

22日，记者拨打95598

“电力彩虹”热线反映情
况，工作人员说他们会在
五个工作日内派人处理，
如果配电室的钥匙在供电
公司手里，工作人员会尽
快打开配电室的门让杨先
生拿回属于他的电缆。

珍珍惜惜绿绿色色 关关爱爱地地球球

为纪念世界地球日，22日，青岛桦川路小学的同学们走进社区开展“与绿色为友，做时代公民”
主题活动。现场，学生们把亲手制作的宣传材料分发给居民，传播环保理念；把环保画制作成展板，向大
家进行环保知识宣传，使更多的人关爱地球。

本报通讯员 刘露西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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